
石景山区锅炉厂南路（北辛安路-五环路）再生水管线项目工程“8·12”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8月12日17时30分许，北京弘利承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古城南街西侧锅炉厂南路进行再生水工程管线施工过程中，发生一起坍塌事故，造成2名作业人

员死亡。此起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为220万元。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分局、区人力社保局、

区总工会组成事故调查组，同时邀请区纪委区监委参与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并委托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对本次事故的边

坡坍塌原因进行技术鉴定，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防范措施。现

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工程概况

　　锅炉厂南路（北辛安路-五环路）再生水管线工程，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北辛安路南段至西五环之间。本工程起点位于规划北辛安路南段道路永中（道路中线）东

侧9米处，由起点处向东至西五环新建再生水管线，接入南侧莲石西路现状再生水管线，工程全长约3500米。

　　该工程的建设单位为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排水集团”），总包单位为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城建道桥公

司”），监理单位为北京磐石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磐石监理公司”），专业分包单位为北京弘利承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弘利承祥公

司”）。

　　（二）工程分包及施工情况

　　2021年8月2日,北京城建道桥公司与北京弘利承祥公司签订了建筑工程专业分包合同，工程名称：锅炉厂南路（北辛安路-五环路）再生水管线工程土护工程，工

程内容为北辛安路-五环路段再生水管线土方开挖、运弃、土钉及锚喷护坡、拉森钢板桩等。8月4日，该公司在施工区域进行探坑作业时发现地下存在混凝土结构，无

法按照原支护方案（采用自然放坡和钢板桩）进行作业，因此8月5日项目（建设单位、总包单位、监理单位、专业分包单位）召开协调会，将施工方案中的支护方案

变更为“布置对撑或采用放坡，开槽坡比不大于1：0.3，坡面采取满铺5厘米大板加钢管对撑的方式进行沟槽支护。顺管线路由方向，每段开挖长度1.5米，沟槽成型后

立刻进行支护”。8月6日施工人员开始从起点处30井段由西向东进行沟槽开挖和支护作业。事故发生时，该工程正处于32-35井段施工阶段。

　　（三）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北京弘利承祥公司，法定代表人：孙连喜，住所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西路3号院2号楼11层121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153530012528,公司自2015年8月11日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专业承包；施工总承包；劳务分包；园林绿化工程；园林景观设计等。该

公司拥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等资质。

　　北京城建道桥公司，法定代表人：连旦宁，住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12号，公司类型：其它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107974U，

公司自1983年7月1日成立，注册资本：50000万元，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市政基础设施养护、维修等。该公司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等资质。

　　（四）现场勘查情况

　　事故沟槽位于古城南街西侧新建锅炉厂南路附近，施工位置为30-35井段。沟槽东西总长约33米，上口最宽处约5米，最窄处约3米，下口宽约1.4米，深约4米。

沟槽北侧紧邻边坡的位置堆积了大量弃土，距离北侧边坡最近处约1米，堆土最宽处约6米，高为2-3米。沟槽南侧为围挡，围挡南侧2米处为一栋废弃厂房。

　　沟槽采用分段开挖的方式，沟槽起点处（30井段）至中段（32井段）为8月6日-11日施工区域，沟槽中段以东（32-35井段）为8月12日下午施工区域，长约10

米，宽约5米，深约4米。沟槽边坡无明显放坡痕迹，接近直立开挖。沟槽中段至坍塌位置的北侧边坡留有砖砌墙体，墙体结构高约1.2米，墙体底部连接0.3米厚的混

凝土结构，混凝土底部距离沟槽底部约为2米。

　　坍塌位置为沟槽东段（34-35井段）的北侧边坡，坍塌长度约6米。坍塌土方中可见散落的砖石、混凝土结构，其中较大的混凝土块（呈不规则形状）最长处约

5.1米，最宽处约1.2米，厚约0.3米。坍塌位置周边遗留十余根倾斜支撑的钢管，钢管两端直接支撑在两侧边坡上。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情况



　　北京弘利承祥公司于2021年8月6日进场施工，8月6日-11日，施工人员进行30-32井段的沟槽开挖和支护作业。由于天气原因，实际施工时间约为3天。8月12日

上午因天气原因停工半天。8月12日14时，北京弘利承祥公司相关施工人员进场施工。工长单**带领赵**、牛**、杨**、孙**、赵*等五人进入工程沟槽开挖区域。赵**

为挖掘机驾驶员，杨**、孙**负责沟槽清理及支护，赵*负责运送支护材料，牛**为安全员（现场旁站监督）。施工作业时，单**指挥赵**（驾驶斗山DH220LC-7型号

挖掘机）从沟槽中部的横桥处向东开挖沟槽。

　　15时左右，现场发现沟槽北侧存有不明砖墙结构，于是单**让赵**继续向东开挖3-4米，便于看清砖墙整体结构后向总包单位汇报。15时30分左右，单**安排杨

**、孙**按照施工方案的要求对两侧边坡进行临时支护。16时左右，单**将现场交由牛**负责，之后离开现场。实际工人在进行支护时，未按施工方案要求使用大板铺

到两侧边坡上，而是直接使用钢管对撑边坡。

　　17时30分左右，杨**、孙**两人正在沟槽东段底部进行支护作业，牛**在沟槽南侧发现北侧边坡有松动迹象，就让两人赶快撤离，但北侧边坡瞬间坍塌，塌落土

体和墙体结构将两人掩埋。孙**在坍塌位置西侧，被散落的砖石土方和一块较大的混凝土压住全身（最长处约5.1米，宽约1.2米，厚约0.3米）。杨**在孙**东侧约1米

处，散落的砖石土方埋至其胸部。

　　事故发生后，现场工人立即拨打了急救电话并组织救援。接报后，区应急管理局立即通知相关单位人员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事故调查工作。经现场指挥救援

处置，两人分别被救出送往北京朝阳医院西院抢救，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伤亡人员基本情况：

　　1.杨**，男，户籍地：河南省******。在本次事故中死亡。

　　2.孙**，男，户籍地：河南省******。在本次事故中死亡。

　　三、事故的原因及性质

　　调查组通过勘查事故现场、查阅有关资料、询问事故相关人员，并委托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对本次事故边坡坍塌原因进行技术鉴定，查明了事故原因并认

定了事故性质。

　　（一）事故的直接原因

　　结合有关技术鉴定、现场勘查、询问笔录等综合分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为：未按照施工方案、技术交底进行沟槽放坡及支护，且未按规定要求在紧邻沟槽北

侧上口线位置堆置土方，导致沟槽北侧边坡整体失稳，发生坍塌，将两名工人掩埋。

　　1.未按照施工方案、技术交底进行沟槽放坡及支护

　　经查，北京弘利承祥公司编制的《再生水管线(30-32井段及32号往东井段)沟槽放坡+对撑专项施工方案》（以下简称“《施工方案》”）中规定：“布置对撑或采用

放坡，开槽坡比不大于1：0.3，坡面采取满铺5厘米大板加钢管对撑的方式进行沟槽支护。顺管线路由方向，每段开挖长度1.5米，沟槽成型后立刻进行支护。”但在实

际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未按照规定进行支护作业，边坡接近直立开挖，裸露坡面未进行有效支护，坡体安全无任何保障。以上行为违反了《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DB11/489-2016)中8.1.1条、8.1.2条和《施工方案》中3.3条的规定。

　　2.未按规定要求堆置土方

　　经查，北京弘利承祥公司在坍塌区域施工过程中，将沟槽开挖的土方直接堆置在紧邻沟槽北侧边坡上口线的位置，且堆土高度超过1.5米。以上行为违反了《建筑

基坑支护技术规程》(DB11/489-2016)中4.2.3条和《施工方案》中施工要点第4条的规定。

　　（二）事故的间接原因

　　1.北京弘利承祥公司

　　（1）未督促作业人员按照施工方案、技术交底作业

　　2021年8月12日下午，该公司作业人员进行沟槽开挖和支护作业时，在沟槽北侧发现砖砌墙体，未按照《施工方案》要求进行破除，且直接使用钢管对撑边坡，

致使边坡防护无效。施工过程中，该公司未教育和督促施工人员严格按照本单位的施工方案和技术交底作业。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

一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和《施工方案》中3.3条、施工要点第2条的规定。

　　（2）未按规定设置截排水措施

　　经查，北京弘利承祥公司在雨季进行施工作业，未在沟槽周围影响边坡稳定的范围内设置截排水措施，无法阻止雨水浸入土体，导致土体承载力和抗剪强度下

降，边坡稳定性变差。以上行为违反了《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DB11/489-2016)中4.2.1条和4.2.2条的规定。

　　（3）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缺失

　　8月12日，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发现作业人员未按照《施工方案》进行沟槽边坡防护作业，未能有效制止和纠正其违规作业的行为，未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另查

明，该工程在总包单位备案的项目经理未能到岗履职，公司发现后未进行调整。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六）项、第四十三条

第一款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2.北京城建道桥公司

　　（1）对专业分包单位管理不到位

　　经查，该公司未对分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有效管理，未对分包单位项目经理长期不在岗履职的行为及时督促整改。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2）对施工现场检查不到位

　　经查，2021年8月12日施工人员在进行沟槽开挖和支护作业时，该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及时发现作业人员违反施工方案和技术交底作业的安全隐患。以上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3）未按法规要求设置具有相关资质的项目经理

　　经查，该公司明知委派的项目负责人未取得相应执业资格，但未及时更换具有相关资质的项目负责人。以上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

条第二款的规定。

　　（三）事故的性质

　　鉴于上述原因分析，根据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调查组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事故调查组依据事故调查核实的情况和事故原因分析，认

定了事故单位应承担的责任，并提出如下处理建议：

　　（一）北京弘利承祥公司作为工程专业分包单位，存在未督促作业人员按照施工方案和技术交底作业、未按规定设置截排水措施、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缺失等问

题。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六）项、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参照《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基准》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裁量基准（三十五）”的规定，建议由石景山区应急管理局给予4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北京城建道桥公司作为工程的总包单位，存在对专业分包单位管理不到位、对施工现场检查不到位、未按法规要求设置具有相关资质的项目经理等问题。

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

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参照《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

关规定裁量基准（三十五）”的规定，建议由石景山区应急管理局给予3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五、预防事故发生的措施

　　（一）北京弘利承祥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切实加强安全管理，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要求，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二）北京弘利承祥公司要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确保作业人员严格按照施工

方案、技术交底施工。

　　（三）北京弘利承祥公司要严格按照建筑基坑相关法规要求，进一步完善施工方案和技术交底，合理设置沟槽内外的截排水措施，确保雨季施工安全。

　　（四）北京弘利承祥公司要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督检查，及时消除施工现场的各类安全隐患，严格落实相关整改措施，有效制止和纠正各类违章作业的行

为，确保项目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在岗履职。

　　（五）北京城建道桥公司要加强对分包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督促分包单位进行整改。

　　（六）北京城建道桥公司要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工作，并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严格落实相关整

改措施。

　　（七）北京城建道桥公司要加强相关管理人员的资格审查，项目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由取得相应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并确保项目负责人在岗履职。

　　                        石景山区政府“8·12”事故调查组

　　                                 2021年11月12日


